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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婚姻家事培训大纲
课程名称：《民法典》婚姻家事培训大纲
授课对象：企业员工
参考资料：《民法典》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深入展开《民法典》婚姻家事部分法条讲解，让学

员对婚姻家事法规有深入的了解。
教学内容：分四部分向大家介绍婚姻家事部分法律知识，第一部分是讲“法

的重要性”接着第二部分讲“婚姻家庭”及第三部分讲“继承”，最后第四部分讲“司
法实务”回答现场提问。

第一部分 结婚和婚姻的效力
一、结婚
婚姻关系的成立，是指男女双方依法定条件和程序建立夫妻关系的双方民

事法律行为。需要说明的有三点
1、我国法律规定，结婚的行为主体必须是男女异性，同性间不能结婚。
2、结婚的行为严格受到法定条件和程序的规范，要符合立法规定的实质

要件和形式要件。结婚不是儿戏，中国作为一个相对保守的国度对结婚的限制
是非常严格的。要达到一定的条件，比如男女双方都要达到年龄男 22 岁、女
20岁没有达到的不能结婚。程序上也有要求，所谓程序上的要求，比如结婚双
方一定要到相关部门登记否则国家法律现在是不承认事实婚姻的。对年龄的要
求就是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而登记则是形式要件。

3、结婚行为在法律上后果就是建立夫妻关系。这个不用多说。正是因为
结婚有这样那样的实质上的或形式上的要求所以如果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存在不法原因当事人之间缔结的婚姻关系可能就归于无效或者属于可撤消的婚
姻。

所谓无效和可撤消的婚姻是民法上常用的概念简单介绍一下。无效就是指
没有效力，比如结婚的两个人是兄妹哪怕男女双方都想结婚国家法律也是不允
许的。哪怕他们拿了结婚证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效的，并且无效在任何时候都是
无效的，就算他们手上拿着结婚证此时他们的婚姻也是无效的。可撤消是一种
特殊的状态撤消之前是有效的撤消之后就无效了而且是自始无效，比如某男买
了一个被拐买的女人做他的老婆，由于这个女人刚开始也比较害怕大山里跑都
不知道往哪里跑，而且那个男的也威胁她说要是她跑就打死她，她挺害怕的于
是就和男的进行了婚姻登记，这种就是典型的被胁迫而达成的婚姻关系，属于
可撤消的婚姻。

无效的婚姻造对社会、对当事人都有影响如果是正常合法的婚姻男女双方
承担的是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而如果是无效的婚姻则会被法律作为同居对
待，是没有保障的。
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一是结婚的条件结婚必须达到三个法定条件
1、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禁止一方对另一方的强迫或者任何第三人的干涉。

婚姻是自由自愿的不允许任何人的干预包括当事人的父母也不可以强迫儿女和
别人结婚。

2、双方均达到法定年龄男满 22周岁女满 20周岁。
3、双方均无配偶以符合一夫一妻制度。无配偶包括三种情形未婚、丧偶、

离婚。值得强调的是丧偶包括原配偶生理上的死亡也包括被法院宣告死亡。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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谓宣告死亡是指该人离开家无任何音讯满一定的年限夫妻另一方可以作为申请
人向法院申请判决失踪一方死亡实际上当事人死没死并不知道但作为保持社会
稳定的一种策略是法律所必须的。

法律也规定了禁止结婚的一些情况 1、双方系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
亲。要注意的是中国法律不禁止姻亲之间的结婚所以以上禁止结婚的条件限制
是“血亲”。特别说明三个地方 1直系血亲指父母子女之间、祖孙之间等一切直
系血亲不受代数的限制只要是血亲就不可以结婚。

2血亲的理解上需要强调包括自然血亲和拟制血亲。拟制血亲包括抚养关
系的继父母子女之间、养父母子女之间等。

3 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计算方法是以自己为起点算一代向上父母算两代祖
父母外组父母算三代也就是说如果是自己结婚的话另一方不能是祖父母外组父
母其中一人所繁衍包括继、养等拟制血亲关系。比如自己和姑表亲之女即表侄
女二人的同血缘之源处在祖父母所以不能结婚。

二、结婚登记讲两个问题
一登记的效力我国法律规定结婚必须要进行登记经过结婚登记才能取得结

婚证这时才确立。
夫妻关系。办理结婚登记不能代理就是说结婚必须男女双方都得到场不能

如同一般民事行为那样可以找人“帮忙”去登记要知道结婚这个东西是不能帮忙
的。

在一些地方存在这样一种现象就是两个人举办了结婚仪式但没有进行结婚
登记没有拿结婚证就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了要知道这种婚姻是法律不承认的两
个人的权利义务得不到保障是有风险的。所以有补救的办法就是去民政部门补
办结婚登记。

二不予登记的情形只有符合以下四个条件才能给予登记否则不可以 1、双

方自愿无他方或第三人干涉。2、达到法定婚龄男 22女 20。3、不能是直系血

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4、没有配偶即未婚、丧偶或离异均可。
三、无效婚姻
一无效的具体情形导致婚姻无效的具体情形有 1、重婚的即一方或双方有

配偶的 2、属直系血亲或三代以内旁系血亲 3、没有达到法定婚龄的 4、没有履
行结婚登记程序的。

第二部分 夫妻财产关系
夫妻关系包括夫妻财产关系和夫妻人身关系这一部分讲财产关系。
一、法定共有财产的规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任何一方所得的财产原则上

是属于夫妻共同共有的财产的这就是所谓的“法定共有财产”。具体包括
第一千零六十二条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为夫妻的

共同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
（一）工资、奖金、劳务报酬；
（二）生产、经营、投资的收益；
（三）知识产权的收益；
（四）继承或者受赠的财产，但是本法第一千零六十三条第三项规定的除

外；
（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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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对共同财产，有平等的处理权。
1、工资、奖金 2、生产经营的收益比如一个男人做生意赚了很多钱他的经

营所得的也应当是夫妻的共有财产即便这个男人存了私房钱这个钱的所有权还
是夫妻两个人共有的虽然他可以隐瞒但这个钱的性质是无法改变的。

3、知识产权的收益包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实际取得或者已经确定可以
取得的财产性收益。怎么理解这最后一条呢来看个例子吧。

某男和某女是夫妻某男比较有才写了部长篇小说交出版社出版和出版社签
定合同约定小说一出版出版社就给某男 20万元稿费可是在小说付梓前夕这两
个人离婚了那么现在问这 20万元是不是夫妻共有财产答案是的。为什么呢因
为这属于知识产权的收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已经签定了合同小说是肯定出版
的 20万元稿费是一分也不会少的这就属于前面说的“已经确定可以取得的”财产
性收益所以是属于夫妻共有财产的。

4、继承、受赠所得财产。
1遗嘱包括遗赠或赠与合同中明确表示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应当为夫或

妻的个人财产这是充分尊重遗嘱人或赠与人的自主意志。
2 婚前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是对自己子女的个人赠与除非父

母明确表示赠与双方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是对夫妻双方的赠
与除非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

这一点可以理解成两句话结婚以前“谁家的孩子谁家疼”结婚以后则是“双方
一家亲”除非赠与人有明确的相反意思表示否则婚前就是给个人婚后就是给双方。

5、一方以个人财产投资所得的收益也归夫妻共同所有。比如某男用婚前
个人积蓄 30万元进行了两个项目的投资结果一个项目亏了 3万一个项目获得
红利 4万那么总的来说赚了的 1万块钱是该男的个人财产呢还是夫妻共有财产
呢答案是夫妻共有的。

6、男女双方实际取得或者应当取得的住房补贴、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
金、破产安置补偿费。这些也都是夫妻共同共有财产这都是法律规定的即除非
当事人夫妻双方没有别的约定都应当按照法律来办来给这些财产定性。

二、法定个人财产法律规定属于个人财产的就是说这些是不因婚姻关系的
存续而转化为夫妻共有财产的有以下五类

1、一方的婚前财产
2、一方因身体受伤害所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原因是

这类费用不是纯粹的财产它们包含了很强烈的人身性应当是属于个人专有。
3、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即使是在结婚以后、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一方接受了赠与或者遗嘱的财产如果赠与人和立遗嘱的人明确表示
财产归一方那就是一方的财产当然如果没有明确表示就简单的说继承和接受赠
与那就是夫妻共有财产。

4、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强调两个字一个是“专用”另一个是“生活用品”比
如牙齿掉了以后安的假牙一般来说是属于这类的。

5、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第三部分 离婚
婚姻关系的终止其实有两种情况一方死亡和离婚。离婚是夫妻双方依照规

定解除婚姻关系的行为。离婚分为两种协议离婚与诉讼离婚。
离婚后婚姻关系不复存在夫妻权利义务也随之终止。于夫或妻人身关系而

言均取得再婚的权利于财产关系而言应进行分割于子女关系而言应确立抚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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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护、探望等诸多“善后”事宜。
接下来我们详细讲述本部分内容。
一、协议离婚
1、协议离婚必须符合两个条件 1双方自愿 2已就子女及财产问题达成协

议。
2、经婚姻登记机关审查合格发给离婚证婚姻关系即告解除。
3、上述有关财产分割的协议对双方均具法律上的约束力因履行该协议发

生纠纷而引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4、协议离婚后一年内就财产分割翻悔而起诉的法院也应当受理。经审理

发现订立协议时不存在欺诈、胁迫等情形的应驳回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就是说
如果协议离婚分割财产时当事人没有法定的情况即存在欺诈、胁迫的情形的法
院也是会驳回的。

二、诉讼离婚
1、法定的诉讼离婚情形
1重婚或非法同居 2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3赌博、吸毒等

恶习而屡教不改 4因感情不和而分居满 2年 5一方被宣告失踪。
简要说明一下
第 4项分居的原因仅限于“感情不和”因其他原因分居的不符合此条。而且

这个“2年”必须是持续性的断断续续地累计满 2年不符合此条要求。
第 5项指一方失踪渺无音训满一定年限配偶有权申请宣告失踪。当然如果

配偶只提出离婚而并不申请宣告失踪的法院应当可以接受起诉。
2、对两类人的特殊保护
1 现役军人。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必须征得军人同意。排除一种特殊情况

是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注意重大过错指的具体是三种。
重婚或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赌博吸毒等恶

习屡教不改。
2女方有三种情况男方不能提出离婚 a、女方怀孕期间 b、女方分娩后一年

内 c、女方中途停止妊娠比如流产之后的 6个月内男方都不可以提出离婚。
但是有下面两种情况的可以不受上述限制。
a、女方提出离婚的 b、法院认为确有必要受理男方请求的。这是个灵活掌

握的问题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是机械的。比如夫妻双方矛盾尖锐到了一种再不
离婚就会危及到一方生命、婴儿生命的情况又比如女方怀孕、分娩的婴儿是与
他人非法性关系所致这些种情况再不叫别人提出离婚显然是说不过去的。

三、子女问题
1、监护两个人离婚以后虽然夫妻关系解除了但是父母和子女的关系是不

能因父母的离婚而消除的为人父母子女是事实事实是法律所不能改变的。所以
离婚后父母对子女仍负监护职责。

2、抚养权离婚后一方抚养子女的另一方负担必要的抚养费抚养费用包括
但不仅限于子女的生活费、教育费、医疗费抚养费的多少及期限由双方协议协
议不成时由法院判决判决后子女在必要时有权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出原定数
额的要求。最后这点比如子女考上大学了妈妈可能没什么钱这时可以要求他爸
爸提供学费。作为此涉诉的法院应作为新案受理。

3、探望权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一方拥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则
有协助义务。如果发生法定事由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出中止探望具体事由由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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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裁量。
四、财产处理 1、共同财产处理
对共同财产由双方协议处理协议不成的才由法院依照照顾子女和女方的权

益的原则判决。
离婚时一方有隐匿、变卖、毁损共同财产或企图侵吞另一方财产的对有过

错的一方法院可以判决其少分或者不分。如果是在离婚之后才发现上述行为的
可再次起诉要求再次分割共同财产。

2、补偿权约定分别所有制一方因抚育子女、照顾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
付出较多义务的。
离婚时有权请求补偿另一方应予以补偿。
3、经济帮助义务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即依靠个人财产和离婚时分得的财

产无法维持当地基本生活水平或无住处的有权请求另一方从个人财产中给予适
当帮助。帮助的形式可以是金钱、财务也可以是房屋的居住权、所有权。
五、损害赔偿请求权
1、有以下情形之一导致离婚了的可发生损害赔偿
1重婚的 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3实施家庭暴力的 4虐待、遗弃家庭成

员的。
第四部分 继承 
一、法定继承人的范围
（一）配偶
（二）子女
1．生子女 
2．养子女 
3．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 
（三）父母
（四）兄弟姐妹
1.亲兄弟姐妹 
2.养兄弟姐妹 
3.有扶养关系的继兄弟姐妹 
（五）祖父母、外祖父母
（六）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晚辈直系血亲
（七）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的丧偶儿媳和对岳父、岳母尽了主要赡

养义务的丧偶女婿。
二、法定继承的顺序
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承：
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

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及其直系卑血亲为代位继承人。

第四部分 司法实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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